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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专业学位 

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、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

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。近年来，我省相关高校

积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，探索出了“企业出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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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强化应用导向，服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求，

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支持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高新技术产

业、人工智能和八大万亿产业发展，支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，支

持区域特色支柱产业发展。 

二、吸引各方广泛参与。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参与协同育人积

极性，构建互利共赢的应用型人才产学研合作培养新机制。“打

开围墙”“搭建桥梁”，依托协同创新中心、产学研联盟等平台，

以问题为导向，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，提高地方政府和

行业企业参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积极性，构建多方投入、共建保障

的运行机制。加强校际合作，鼓励本科院校、高职院校、科研院

所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。 

三、深化教学模式改革。分类制定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

生培养方案，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培

养。加强课程建设，突出课程实用性，建设一批与职业资格认证

相衔接的课程、案例教学课程、实践课程、职业素养课程等专业

学位研究生教育特色课程，构建全省专业学位研究生特色课程共

享平台，推动各培养单位间课程共享、学分互认。创新教学组织

形式，探索采用任务驱动式、案例式、与用人单位互动式等新型

教学方式，强化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的沟通与联系。加大实践教

学比重，强化实践环节，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解决问题能力，确

保行业企业专家有效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。 

四、加强培养基地建设。整合社会优质资源，积极探索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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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，建立能够满足研究生、培养单位和行业企

业三方需求，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

地。健全基地运行机制，探索基地管理新模式，明晰各方责任权

利，明确培养要求，完善管理办法，加强考核评价，确保培养质

量。 

五、完善质量评价标准。分类制定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

基本要求及评价指标体系，建立与特定职业领域特点相适应的学

位论文质量评价标准。专业学位论文应能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

识、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，可以研究报告、规划设计、

产品开发、案例分析、管理方案、发明专利、文学艺术作品等多

种形式呈现。切实转变质量观念，建立更加注重实践应用能力和

职业发展潜力的质量评价标准。 

六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。积极落实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双导

师制，促进培养单位与行业企业间人才交流与共享。鼓励导师以

地方、企业需求为导向，蹲点地方，深入企业，开展技术服务。

鼓励选派青年教师到企业或相关行业单位兼职、挂职，提高实践

指导能力。分类制定导师遴选标准，增强导师岗位意识，鼓励设

立专业学位导师岗位，专门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。鼓励在教

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、评优评先等工作中分类制订标准，突出服

务地方和行业企业成效，为导师职业发展开辟专门通道。加强兼

职导师队伍建设，积极引进、吸收行业企业高水平专家开展全方

位合作，全面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，协同创新，协同育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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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全面开展改革试点。加强省级统筹，组建省级专业学位

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，研究制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和论文评

价标准。探索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跨校联盟，在全省研

究生招生计划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开展校企、校地联合培

养。设立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专业学位研究生专项。认定一批

省级专业学位研究生特色课程、优秀案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

培养基地，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评选。 

各高校和培养单位应切实转变观念，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

的改革发展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中心工作抓实抓好，根据自身优势

特色选取一个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，主动对接一个地方政府、行

业协会或龙头企业，开展协同育人改革试点并逐步推广。改革试

点工作方案请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报省教育厅。省教育厅定期

对各单位改革试点成效开展评估，对于改革措施有力、成效显著

的单位，在相关资源配置中予以优先考虑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教育厅 

2018 年 7 月 1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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